
第二條附表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種類 

一、律師。 

二、會計師。 

三、建築師。 

四、農藝技師、園藝技師、林業技師、畜牧技師、水產養殖技

師、土木工程技師、水利工程技師、機械工程技師、航空

工程技師、電機工程技師、化學工程技師、紡織工程技師、

採礦工程技師、冶金工程技師、應用地質技師。 

五、獸醫師。 

六、醫師、藥師、牙醫師。 

七、中醫師。 

八、一等航行員船副、一等輪機員管輪、二等航行員船副、二

等輪機員管輪。 

九、測量技師。 

十、造船工程技師。 

十一、護理師。 

十二、驗船師。 

十三、引水人。 

十四、醫事檢驗師。 

十五、醫事放射師。 

十六、結構工程技師、環境工程技師、電子工程技師。 

十七、營養師。 

十八、食品技師、漁撈技師、大地工程技師、水土保持技師、

都市計畫技師、交通工程技師、資訊技師、冷凍空調工

程技師、工業工程技師、工業安全技師、礦業安全技師。 

十九、地政士。 

二十、專責報關人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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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一、財產保險代理人、人身保險代理人、財產保險經紀人、

人身保險經紀人、一般保險公證人、海事保險公證人。 

二十二、物理治療師。 

二十三、消防設備師、消防設備士。 

二十四、社會工作師。 

二十五、職能治療師。 

二十六、不動產經紀人。 

二十七、民間之公證人。 

二十八、不動產估價師。 

二十九、呼吸治療師。 

三十、臨床心理師、諮商心理師。 

三十一、助產師。 

三十二、華語導遊人員、外語導遊人員。 

三十三、華語領隊人員、外語領隊人員。 

三十四、記帳士。 

三十五、法醫師。 

三十六、專利師。 

三十七、語言治療師。 

三十八、聽力師。 

三十九、牙體技術師。 

四十、驗光師、驗光生。 

四十一、職業衛生技師。 

 


